
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公共任选课开课申请表 

课程开设学期：             学年第     学期 

教师姓名  电话  教研室  

毕业院校  专业  

拟开课程  是否新开  

拟开班数  人数  开设对象  

本校担任 

课程情况 

 

教研室意见 

(课程所在教研室) 

 

系部意见 

(课程所在系部) 

 

部门意见 

(兼课教师部门) 

 

教务处 

意见 

 

备注  

备注： 

1.公共任选课原则上总课时数为 32，考查，3-18 周上课，实际选课人数低于 20 人不予开班 

2.申请的公共任选课课程名称应规范，内容应思想正确、健康向上 

3.人文类课程统一由社科部管理，涉及专业的课程由系部管理 

4. 公共任选课上课时间原则上为 7-8 节、9-10 节，地点为 4 号楼 


